
新竹市東區三民國小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一、 三民國小(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教師法第十七條、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及相

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落實教育基本法規定，積

極維護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且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 

二、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目的，包括： 

(一) 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身體自主，激

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三)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 

(四)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三、 平等原則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四、 比例原則 

教師採行之輔導與管教措施，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並依下列原則為之： 

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應選擇對學生權益損害較少者。 

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五、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審酌個別學生下列情狀，以確保輔導與管教措施之合理有效性： 

(一) 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二)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 

(三)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四)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 

(五)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六)行為後之態度。 

六、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法，並視狀況調

整或變更。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 

(一)尊重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 



(三)啟發學生自我察覺、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 

(四)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應多予讚賞、鼓勵及表揚。 

(五)應教導學生，未受鼓勵或受到批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以培養學生承受挫折之能

力及堅毅性格。 

(六)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錯誤而處罰全班學生。 

(七)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相關法令為之，且不應完全剝奪學生之受教育權。 

(八)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如罰錢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但要求學生依法賠償對公

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不在此限。 

七、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 

學校或教師處罰學生，應視情況適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解其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要

情狀，並適當說明處罰所針對之違規行為、實施處罰之理由及處罰之手段。 

學生對於教師之處罰措施提出異議，教師認為有理由者，得斟酌情形，調整所執行之處罰措施，

必要時得將學生移請學務處或輔導處處置。 

教師應依學生或其監護權人之請求，說明處罰過程及理由。 

八、對學生之輔導 

教師應以通訊、面談或家訪等方式，對學生實施生活輔導，必要時做成記錄。 

學生身心狀況特殊，需要專業協助時，教師應主動要求輔導單位或其他相關單位協助。 

九、應輔導與管教之違法或不當行為 

學生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學校及教師應施以適當輔導或管教： 

(一)違反法律、法規命令或地方自治規章。 

(二)違反依合法程序制定之校規。 

(三)違反依合法程序制定之班規。 

(四)危害校園安全。 

(五)妨害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十、 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 

教師得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施： 

(一)口頭糾正。 

(二)調整座位。 

(三)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四)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五)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 

(六)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七)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八)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公共服務（如學生破壞環境清潔，罰其打掃環境）。 

(九) 要求靜坐反省。 

(十) 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十一) 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十二) 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之管教措施。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或確有上廁所、生理日等生理需求時，

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 

十一、 教師之強制措施 

學生有下列行為，非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或預防危害者，教師得採取

必要之強制措施： 

(一)攻擊教師或他人，毀損公物或他人物品，或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時。 

(二)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時。 

(三)有其他現行危害校園安全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 

十二、 學務處及輔導處之特殊管教措施 

依第十一點所為之管教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情況急迫，明顯妨害現場活動時，教師得要

求學務處或輔導處派員協助，將學生帶離現場。必要時，得強制帶離，並得尋求校外相關機構

協助處理。 

就前項情形，教師應告知已實施之輔導管教措施或提供輔導管教紀錄，供其參考。 

各處室人員將學生帶離現場後，得安排學生前往其他班級、圖書館或輔導處等處，參與適當之

活動，或依規定予以輔導與管教。 

學務處或輔導處於必要時，得基於協助學生轉換情境、宣洩壓力之輔導目的，衡量學生身心狀

況，在學務處或輔導處人員指導下，請學生進行合理之體能活動。但不應基於處罰之目的為之。 

十三、 不當管教之處置及違法處罰之懲處 

教師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予以告誡。其一再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



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教師有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依相關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或規定，予

以申誡、記過、記大過或其他適當之懲處。 

教師違反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以體罰或其他方式違法處罰學生，情節重大者，應依

教師法第十四條及相關規定處理。 

十四、 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 

十五、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